关于编报系（部）2011—2015年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

（办〔2011〕4号）

各系（部）：

为确保学校“十二五”事业发展规划的顺利实施，细化量化规划各项目标任务，根据《滁州学院2011年工作要点》的精神，现就编报系（部）2011—2015年事业发展规划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系（部）要加强对规划编制工作的领导，成立以党政主要负责人任组长，其他相关人员为成员的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，集中时间和精力负责本系（部）规划的编报工作。要认真总结“十一五”期间系（部）的工作，进一步学习贯彻全国、全省党建和教育（高教）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国家、省教育规划纲要，学习研究《滁州学院2011—2015年事业发展规划》及学科专业、师资队伍、校园建设三个专项规划，并结合学校和系（部）工作，深入进行调研，广泛征求教职工意见，认真谋划好“十二五”期间系（部）事业发展，使编制规划成为统一思想、集思广益、共谋发展的过程。
二、各系（部）规划要做到与学校事业发展规划及学科专业、师资队伍、校园建设三个专项规划的有机衔接，符合学校和本系（部）发展的实际。既要按提供的参考体例编制（见附件），又要结合本系（部）实际有所创新、体现特色。各系（部）规划请于2011年4月10日前送交院办公室丁荣祥同志处，电子版同时发送至drx1979@163.com。届时，学校将组织对各系（部）规划进行审定，并汇编成册。

附件：各系（部）规划编写参考体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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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各系（部）规划编写参考体例

一、规划名称

《滁州学院×××2011—2015年事业发展规划》 （×××为系（部）名称）
二、规划编写的主要内容
1、前言

规划的依据，目的和意义

2、“十一五”期间发展概况 

（1）主要成绩
（2）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 

3、“十二五”期间的发展目标与主要任务 

（1）发展目标 

（2）主要任务 

4、保障措施（其中应包括改革、创新、特色方面内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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